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６１ ２００７６１

证券简称
：

本钢板材本钢板
Ｂ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３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扭亏
。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８０

，

０００＿９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４３

，

３２４．２８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２６＿０．２９

元
－０．４６

元

注
：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份净利润为
－５．２３

亿元
，

预计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份净利润约为
１．２－２．２

亿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６．４３－７．４３

亿元
。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影响

，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产品价格有所增长
，

同时产品品种结构调
整取得进展

，

产品竞争力增强
，

预计三季度继续盈利
，

效益有所增长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告为本公司财务部门依据公司掌握的情况进行的初步测算

，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香港商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
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５１

证券简称
：

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

—

０２７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
、

股东减持情况
１

、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备注
）

国投机轻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３４０ １．０２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２

、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备
注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备
注

）

国投机轻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９１８ ４．０８ ５７８ １．７４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１８ ４．０８ ５７８ １．７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备注
：

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总股本
３３

，

２９０

万股计算
．

二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减持未违反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等有关规定
。

该股东在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期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业务规则的规定
。

３

、

国投机轻有限公司曾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２

日减持公司股份
９６９．５

万
股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７－０２９

），

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减持
公司股份

３５５

万股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３

和
《

国投机轻有限公司关于减持公
司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６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减持公司股份
４００

万股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４７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国投机轻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
２５０

万股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１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国投机轻有限公司共减持公司股份
２

，

３１４．５

万股
，

占公司股改完成时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股本
２２

，

４９０

总数的
１０．２９％

。

４

、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３

，

５００

万股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７

，

３００

万股
。

上述两次非公开发行完毕后
，

公司总股本由
２２

，

４９０

万股增加至
３３

，

２９０

万股
。

国
投机轻有限公司均未参加上述两次非公开发行

，

股改结束后
，

国投机轻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为

：

２８

，

９２４

，

９０５

股
，

占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２２

，

４９０

万股的
１２．８６％

，

占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公司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２５

，

９９０

万股的
１１．１３％

，

占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３３

，

２９０

万股的
８．６９％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国投机轻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为
：

５７８

万
股

，

占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总股本
３３

，

２９０

万股的
１．７４％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国投机轻有限公司减持情况说明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

000059� � � � � � � �

证券简称
：

辽通化工 公告编号
：

201 0- 027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合资意向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释意
本公司

：

指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安油

：

指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
华锦集团

：

指辽宁华锦化工
（

集团
）

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

：

指本公司与安哥拉石油公司合资成立的公司
本公司为推动化工产业持续发展

，

拟与安油合资设立一家合资公司
。

初步意向如下
：

一
、

合资合作方简介
公司名称

：

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
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是安哥拉国家控股的全资国有公司

，

是安哥拉唯一的石油勘探开
发特许权所有者

。

其主要业务是石油
、

天然气投资
、

开采
、

生产及销售
。

二
、

合资意向主要内容
1

、

合资目的通过将与安油合作
，

利用其投入资金及丰富的石油资源
，

进一步扩大本公
司石化产业的规模

。

2

、

本公司以现有部分石化资产出资
，

为合资公司第一大股东
；

安油以现金出资
，

为合资
公司第二大股东

。

3

、

合资公司合资范围
、

方式
、

注册资本及投资总额将在双方进一步协商后确定
。

4

、

双方将共同成立工作组
，

推动本次合资项目的后续进展工作
；

5

、

本意向无法律约束力
，

最终协议或合同须经双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及政府有权部门
批准后方为有效

。

三
、

风险提示
1

、

目前项目仅处于前期接触阶段
，

尚未签订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向
、

协议或合同
，

双方能否继续商谈下去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2

、

具体合资范围
、

方式
、

注册资本及投资总额等尚未确定
，

可能存在双方无法协商一
致

，

合资能否最终实现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

、

政府审批风险
：

本合资最终需经双方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

存在一定审批风险
。

4

、

合资公司成立后
，

可能受自然灾害
、

境外政府政策变化
、

暴乱
、

骚动等不可抗因素影
响

，

而且涉及境外项目可能面临项目推进缓慢
，

成本控制不力或市场拓展不理想等因素影
响

，

合资公司成立以后能否正常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5

、

合资合作项目具体合资范围
、

方式
、

注册资本及投资总额尚未确定
，

且涉及境外项
目

，

项目进度与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

对公司的影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才能逐步体现
，

目前暂时无法评估对公司的影响
。

四
、

其他事项
由于合资公司合作正在商谈之中

，

合资范围
、

方式
、

注册资本及投资总额尚未确定
，

公
司将视合资项目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辽宁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
：

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１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
、

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

召开地点
：

深圳市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座
２９

楼会议室
３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４

、

召集人
：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５

、

主持人
：

董事局常务副主席陈泰泉先生
６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１０

人
，

代表股份
１６７

，

７２９

，

３４７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５．３８％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董事局换届选举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候选人 同意股数
（

股
）

反对股数
（

股
）

弃权股数
（

股
）

通过率
陈政立

１６７

，

７２９

，

３４７ ０ ０ １００％

邱仁初
１６７

，

７２９

，

３４７ ０ ０ １００％

陈泰泉
１６７

，

７２９

，

３４７ ０ ０ １００％

吴成智
１６７

，

７２９

，

３４７ ０ ０ １００％

张珈荣
１６７

，

７２９

，

３４７ ０ ０ １００％

林潭素
１６７

，

７２９

，

３４７ ０ ０ １００％

邹传录
１６７

，

７２９

，

３４７ ０ ０ １００％

以上董事与职工董事陈平
、

陈匡国共同组成第十一届董事局
，

任期三年
。

２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候选人 同意股数
（

股
）

反对股数
（

股
）

弃权股数
（

股
）

通过率
贺国奇

１６７

，

７２９

，

３４７ ０ ０ １００％

龚明
１６７

，

７２９

，

３４７ ０ ０ １００％

以上监事与职工监事张育新共同组成第七届监事会
，

任期三年
。

３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董事
、

监事津贴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１６７

，

７２９

，

３４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武房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１６７

，

１３１

，

７７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４％

；

反对
５９７

，

５７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３６％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５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万宁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１６７

，

７２９

，

３４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名称
：

曾铁山
、

高树
３

、

结论性意见
：

经办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
均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相关决议真实

、

合法
、

有效
。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
：

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２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上午在

本公司
２９

楼会议室召开
，

到会董事有陈政立
、

邱仁初
、

陈泰泉
、

陈平
、

吴成智
、

陈匡国
、

张珈
荣

、

林潭素
、

邹传录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以逐项审
议举手表决方式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选举陈政立为董事局主席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选举邱仁初
、

陈泰泉为董事局常务副主席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三
、

董事局执行董事由陈政立
、

陈泰泉
、

陈平等三位董事担任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四
、

选举邹传录
、

张珈荣
、

邱仁初为董事局审计委员会成员
，

其中邹传录为召集人
，

表决
结果为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五
、

选举林潭素
、

邹传录
、

邱仁初为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成员
，

其中林潭素为召集人
，

表决
结果为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六
、

选举张珈荣
、

林潭素
、

邱仁初为董事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

其中张珈荣为召集
人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七
、

选举陈政立
、

邹传录
、

陈平为董事局投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
，

其中陈政立为召
集人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八
、

聘任陈政立为集团总裁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九
、

聘任陈泰泉为集团执行总裁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十
、

聘任陈平
、

贺德华
、

娄兵为集团营运总裁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十一
、

聘任骆文明为审计长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十二
、

聘任钟征宇为集团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十三
、

聘任娄兵为董事局秘书
，

委任陈晓东
、

张晓峰为证券事务代表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公司独立董事对高管人员的任免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

新任高管人员的提名
、

审核及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其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

并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
履职能力

。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附
：

高管人员简历
贺德华

：

男
，

１９６２

年出生
，

会计师
，

中共党员
。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调入本集团
，

曾任宝安集团工
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本集团总经理助理兼集团资产经营部部长
，

本集团副总裁
。

现任本集团营运总裁
。

未持有本集团股份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

娄兵
：

女
，

１９６２

年出生
，

硕士研究生毕业
，

高级政工师
，

中共党员
。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调入本集
团

，

曾任本集团董事局秘书处主办干事
、

副主任
、

主任
，

集团行政总监
、

集团副总裁
。

现任本
集团营运总裁

，

董事局秘书
。

未持有本集团股份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骆文明
：

男
，

１９６４

年出生
，

审计师
，

中共党员
。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调入本集团
，

曾任本集团监审
部副部长

、

部长
，

计划财务部部长
，

审计部部长
。

现任本集团审计长
。

未持有本集团股份
，

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钟征宇
：

男
，

１９６３

年出生
，

研究生毕业
，

工程师
。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调入本集团
，

曾任恒安房地
产公司副总经理

，

本集团金融部副部长
、

金融部部长
、

总裁助理
。

现任本集团副总裁兼财务
总监

、

金融部总经理
，

深圳市鸿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未持有本集团股份
，

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
：

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３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上午在本
公司

２９

楼会议室召开
，

到会监事有贺国奇
、

龚明
、

张育新
。

会议按照
《

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

以举手表决方式
，

选举贺国奇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长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３

票
，

反
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0007 20� � � � � �

证券简称
：

ST

能山 公告编号
：

201 0- 033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增加
、

否决或者变更提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

二
）

召开时间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0

年
9

月
29

日下午
14:30

（

2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0

年
9

月
29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0

年
9

月
28

日下午
15:00

至
2010

年
9

月
29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

（

二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七楼会议室
(

泰安市普照寺路
5

号
)

。

（

三
）

召开方式
：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

四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

五
）

主持人
：

公司副董事长胡成钢先生
（

受公司董事长张奇先生委托
）。

（

六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

德衡律师集团事务所房立棠律
师

、

郭恩颖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

（

七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
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63

人
，

代表公司股份
228,743,824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49%

2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6

人
，

代表公司股份
225,237,124

股
，

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26.09%

。

3

、

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57

人
，

代表公司股份
3,506,7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1%

。

三
、

提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委托替代发电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68,104,812

股
，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20%

；

反对
551,200

股
，

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80%;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参与投
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关联股东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所持
160,087,812

股回避表决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德衡律师集团事务所
；

2

、

律师姓名
：

房立棠律师
、

郭恩颖律师
3

、

结论性意见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
、

召集人的资格及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
规定

，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特此公告
。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九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
：

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

0007 7 8� � � �

公告编号
：

201 0- 35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经本公司

2010

年
4

月
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公司向下属
子公司新疆金特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金特股份
"

）

提供总限额不超过
5

亿元的贷款担
保

，

并根据其实际需求由公司核准其贷款计划
。

本公司已于近日就北京光大银行苏州街支行为金特股份贷款提供
2.2

亿元贷款担保
；

公司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为金特股份贷款提供
2

亿元贷款担保
；

以及公司之
前公告的就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向金特股份提供

8,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

见
公司

2010

年
9

月
15

日公告
）；

至此公司共为金特股份提供贷款担保
5

亿元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此次担保不构成关联
交易

，

也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

企业名称
：

新疆金特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金特股份
"

）

2

、

企业性质
：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3

、

住所
：

新疆和静县铁尔曼区
4

、

法定代表人
：

程爱民
5

、

注册资本
：

陆亿元人民币
6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652800060000033

7

、

设立时间
：

2003

年
11

月
10

日
8

、

主营业务
：

许可经营项目
：

钢
、

铁
、

水泥
、

玻璃的制造与销售
；

铁矿石开采
、

销售
。

一般
经营项目

：

建筑材料销售
；

农业种植
。

9

、

与本公司关系
：

金特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38%

。

10

、

主要财务状况
：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

金特股份总资产为
253,015.40

万元
，

总负债
156,411.12

万元
，

净资产为
95,037.89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61.82%

；

2010

年上半年
，

实现营业收入
220,740.42

万元
，

营业利润
11,266.74

万元
，

净利润
8,659.35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三
、

此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

、

公司就北京光大银行苏州街支行为金特股份贷款提供
2.2

亿元贷款担保
；

2

、

公司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为金特股份贷款提供
2

亿元贷款担保
。

四
、

董事会意见
1

、

鉴于金特股份近几年以自有资金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造项目建设
，

其营运资金日
趋紧张

。

随着其一系列技改项目的竣工投产
，

今后一段时间内其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尚难
以缓解

，

为此本公司拟向其提供总限额不超过
5

亿元的贷款担保
，

并根据其实际需求由公
司核准其贷款计划

。

金特股份资产质量良好
，

生产经营正常
，

偿债能力较强
，

本公司为金特股份贷款提供担
保风险较小

。

2

、

反担保情况
金特股份除本公司之外的其他股东为

：

上海坤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13,117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21.861%

；

河南省信阳市长乐钢铁有限公司出资
2,457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4.095%

；

株洲市酒埠江特钢有限公司出资
3,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

；

青海创安有限公
司出资

3,868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6.447%

；

福州卓胜投资贸易有限公司出资
6,200

万元
，

占
注册资本的

10.333%

；

佛山市金特建材实业有限公司出资
5,536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9.227%

；

广西南宁丰茂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3,022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037%

。

以上
股东均以其所持有的股权向本公司提供质押反担保

。

因此
，

公司本次担保相对公平和对等
。

涉及反担保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全部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贷款担保

，

除此之外
，

公司无任何其
他担保事项

，

也无任何逾期担保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60,000

万
元人民币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6.37%

。

特此公告
。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５３

证券简称
：

*ＳＴ

河化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６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为
１４４

，

４９３

，

５８９

股
，

占总股本比例为
４９．１４％

。

２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

一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

东做出的对价安排为
：

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３

股股份
。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需向流通股股东共计送出
３３

，

６１２

，

８９７

股股份
。

２

、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３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为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

二
、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广西河池化学工业
集团公司

（

１

）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遵守法律
、

法规和
规章的规定

，

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

河化集团自股改方案实施以来
，

严格履
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作出的承诺

。

（

２

）

追加对价的承诺
。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
后

，

若本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较
２００５

年度净利润增长低于
５０％

时
，

或本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河化集团将向本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按每

１０

股获送
０．３

股的比例无偿追加送股
。

２００６

年度本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９

，

１０７

，

７９６．７７

元
，

较
２００５

年度调整前
、

调整后
净利润分别增长

５８．２７％

、

９２．０５％

，

且会
计师事务所

２００６

年度对本公司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因而未触发
追加送股条件

。

（

３

）

延长股份禁售期的承诺
。

自获得上市
流通权之日起

，

河化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河化集团自股改方案实施以来
，

严格履
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作出的承诺

。

（

４

）

代为垫付对价的承诺
。

股权分置改革
中如果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因持有的股份
冻结或其他原因不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

，

河化集团将代为垫付该等股份获得上
市流通所需执行的对价安排

。

河化集团已履行承诺
，

在股权分置改革
中

，

为未参与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
股东广西富满地农资股份有限公司垫
付了应承担的对价安排股份

３６５

，

６４６

股
。

（

５

）

以资抵债承诺
。

河化集团承诺通过以
资产抵偿债务的方式偿还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前占用的河池化工的全部资金共
计

８１

，

７４１

，

６６９．７１

元
。

河化集团已履行承诺
，

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通过以资抵债方式
，

清偿了占用
本公司的资金

８１

，

７４１

，

６６９．７１

元
。

三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

２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４４

，

４９３

，

５８９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９．１４％

。

３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数
量

（

股
）

１

广西河池化学
工业集团公司１４４

，

４９３

，

５８９ １４４

，

４９３

，

５８９ ９９．９１ ９６．６９ ４９．１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４

，

４９３

，

５８９ １４４

，

４９３

，

５８９ ９９．９１ ９６．６９ ４９．１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四
、

股本变动结构表
１

、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４４

，

６１９

，

１８７ ４９．１８ －１４４

，

４９３

，

５８９ １２５

，

５９８ ０．０４

１

、

国家持股
１４４

，

４９３

，

５８９ ４９．１４ －１４４

，

４９３

，

５８９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１２５

，

５９８ ０．０４ ０ １２５

，

５９８ ０．０４

９

、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４４

，

６１９

，

１８７ ４９．１８ －１４４

，

４９３

，

５８９ １２５

，

５９８ ０．０４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４９

，

４４０

，

２５０ ５０．８２ １４４

，

４９３

，

５８９ ２９３

，

９３３

，

８３９ ９９．９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９

，

４４０

，

２５０ ５０．８２ １４４

，

４９３

，

５８９ ２９３

，

９３３

，

８３９ ９９．９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４９

，

４４０

，

２５０ ５０．８２ １４４

，

４９３

，

５８９ ２９３

，

９３３

，

８３９ ９９．９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９４

，

０５９

，

４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０ ２９４

，

０５９

，

４３７ １００．００

五
、

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

序
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

革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１

广西河
池化学
工业集
团公司

１４４

，

１２７

，

９４３ ４９．０１ ０ ０ １４

，

４４９３

，

５８９ ４９．１４

１

、

广西富满地农
资股份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偿还河化
集团在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中为其
垫付的对价
３６５

，

６４６

股
。

２

、

河化集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因
借款合同纠纷被
司法冻结所持股
份

１

亿股
。

合计
１４４

，

１２７

，

９４３ ４９．０１ ０ ０ １４

，

４４９３

，

５８９ ４９．１４

２

、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
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６ ２

，

２９５

，

６１１ ０．７８

２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１ １

，

６１４

，

３５４ ０．５４９

六
、

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１

、

河池化工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至核查意见出具日
，

持有
河池化工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严格履行了各自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各项
承诺

，

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锁
定

。

２

、

本次河池化工相关股东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主体
、

条件
、

数量等事宜均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七
、

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

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

是
√

否
；

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承诺
：

１

、

暂无计划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
统出售

５％

及以上
。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河池化
工解除限售流通股

，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

将于第
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河池化工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

公告内容包括拟
出售的数量

、

拟出售的时间
、

拟出售的价格区间
、

减持原因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
的其他内容

。

２

、

已知悉并将严格遵守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等法律法规
。

八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
担保情况

□

是
√

否
；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

；

□

是
√

否
；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

证券法
》、《

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和本所有关业务规
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

５

、

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１４

，

４４９３

，

５８９

股
，

其中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被司法冻结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

广西河池化学工
业集团公司持有的河池化工股份将实现全流通

，

不再存在限售股份
。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

，

上述冻结股份的性质由原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变为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

但其冻结状态仍保持不变
。

九
、

备查文件
１

、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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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

201 0- 053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冠捷科技、艾德蒙与飞利浦订立

《商标许可协议》及《股份购买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释义
：

在本文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

"

冠捷科技
"

：

指冠捷科技有限公司
，

于港交所主板及新加坡交易所上市
，

现为本公司的子
公司

"

艾德蒙
"

：

指艾德蒙控股有限公司
，

为冠捷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

飞利浦
"

：

指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

于荷兰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

其股份于
Euronext Amsterdam

及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

为冠捷科技现有股东之一
日前

，

冠捷科技就艾德蒙
、

冠捷科技与飞利浦订立
《

商标许可协议
》、《

股份购买协议
》

事宜
刊发公告

，

主要刊载如下
：

一
、

冠捷科技
、

艾德蒙与飞利浦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订立商标许可协议
，

据此飞利浦将授
予艾德蒙及其联属公司独家权利及许可使用证

，

允许其于指定区域内将飞利浦商标用于范围
内产品

（

指电视
）

及相关宣传资料上
。

商标许可协议将于完成日期起计
5

年内有效
。

二
、

同日
，

冠捷科技
、

艾德蒙与飞利浦订立股份购买协议
，

由艾德蒙向其购买飞利浦销售
股份

（

即飞利浦注入附属公司之全部已发行股本
，

而飞利浦注入附属公司将持有就飞利浦注
入业务营运所需之零件

、

店内样品
、

设备
、

雇员及合约
），

购买价格约为一百二十三万欧元
。

在
该项目完成后

，

飞利浦注入附属公司将成为冠捷科技的附属公司
，

其业绩将合并计入冠捷科
技的综合账目

。

有关冠捷科技
、

艾德蒙与飞利浦签订的协议主要内容
、

协议生效条件等具体情况
，

请见
http://www.hkexnews.hk/index_c.htm

中冠捷科技的相关公告
。

特此公告
。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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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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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

光大银行 编号
：

临
201 0- 005

号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双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行
"

）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

以下简称
"

本次
发行

"

）

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已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全额行使
（

详见本行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公告
）。

本行按照本次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
3.10

元
，

在初始发行
6,100,000,000

股的基础上超额发行
900,000,000

股
。

本行因此增加的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7.90

亿元
，

加上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间该部分募集资金产生的利
息

，

并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

以下简称
"

超额配售募集资金净额
"

）

约为人民币
27.91

亿元
。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对本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
KPMG-A(2010)CR No.0022

号
《

验资报告
》。

为规范本行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行与中国国际金

融有限公司
、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签订了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双方监管协议
》（

详见本行于
2010

年
8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公告
），

并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就本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对应的募集资金存放和监管达成补充协议
，

补充协议的主要
条款如下

：

一
、

超额配售募集资金净额存放于本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二
、

除非另有约定
，

超额配售募集资金净额纳入本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统一管理并适用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双方监管协议
》

规定
。

该补充协议其他未尽
事宜亦适用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双方监管协议
》

的约定
。

特此公告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